黄山市统计局创建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工作方案

为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不断完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提高食品安全治理能力，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结合我局实际，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遵循“四个最严”要求，为打造“五个之城”，高标准建设生态型国际化世界级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城市提供坚实的食品安全保障。

二、主要内容

通过创建工作，达到食品安全状况良好、党政同责和“四个最严”要求全面落实、食品安全放心工程成效显著、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责任意识普遍增强、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食品安全风险管理能力提升和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形成等标准要求。

（一）全面落实党政同责。进一步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完善主要负责人是食品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领域的食品安全工作负责的食品安全工作责任制。将食品安全纳入我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依法治市、全域文明创建、爱国卫生运动、全域平安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完善统筹协调工作体系。积极参与市食安办建立的信息通报、形势会商等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本部门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机制，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示范创建工作。

（三）深化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创新食品安全科普宣传形式，持续加强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国家标准、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持续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加强宣传引导，切实把宣传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努力提升食品安全示范创建工作知晓率和群众满意度。

（四）强化统计数据监测保障。根据创建工作总体安排，配合提供相关统计数据资料，配合参与省、市食品安全示范创建工作知晓率和群众满意度调查等，为全市创建工作提供坚强统计保障。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市统计局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领导小组，由局主要领导任组长，班子成员任副组长，各科室队站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结合统计工作职能，认真推动本单位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

（二）明确工作责任。建立健全创建工作目标责任制，按照市指挥部办公室的工作部署，落实部门工作职责，将创建任务落实到岗到人。

（三）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在宣传精细化上下功夫。紧紧围绕创建各阶段工作，深入挖掘创建过程中的经验做法和先进典型，凝聚共识，营造良好的创建工作氛围。

附 件

黄山市统计局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詹志农

副组长：王文庆、方永来、张俊、曹道全、周莉、程莹梅

成  员：各科室队站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方永来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胡迅雷为联络员。

